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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十 四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文件（三）

关于广州市 2015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15年9月23日在广州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财政局副局长 段彩英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财政部、省财政厅有关要求，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我市对各类存量资金进行了清理，并结合近期省下达我市

的债券情况及审计署和省财政厅对我市财政存量资金的审计情

况，拟订了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现就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一）资金来源

经清理，一般公共预算共有可统筹资金 91.1亿元，其构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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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收各部门存量资金 13.61亿元。

2.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93亿元。近日，省财政批复

我市 2014年决算，经与各区清算，2014年市本级净结余 19.86

亿元，扣除年初预算已安排支出的 8亿元，尚余 11.86亿元。根

据 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

六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的结余资金，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的规定，上述净结余 11.86亿元如数用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此次安排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将由原来的 131.5

亿元增加至 143.36亿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的规

定，本次暂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93亿元。

3.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八项政府性基金历年结余 20.86亿

元。按财政部规定，从 2015年起，我市共有八项政府性基金转

作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今年 2月份市政府向市人大提交的《关

于广州市 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穗

府报〔2015〕26号）指出，这八项政府性基金的历年结余资金

待 2015年年中需要动用时，按预算调整程序报市人大常委会批

准后安排支出，如年底仍有结余则全额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安排。经核，该资金共有 20.86亿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全

额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

4. 新增债券 3.7亿元。根据《关于下达 2015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支出预算的通知》（粤财预〔2015〕222号），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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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下达201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预算为15.73亿元，

建议其中重点项目建设10亿元和普通公路建设2.03亿元转贷给

南沙，其余保障性住房 3.7亿元由市本级安排使用。

（二）项目安排建议

1. 归垫以前年度暂付资金 62.97亿元。《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地方国库资金和财政专户资金管理的通知》（财库〔2014〕

175号）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必要时运

用法律手段，抓紧全面清理已发生的财政借垫款。应当由预算

安排支出的要抓紧安排预算，原则上应在 2017年底前列支完

毕”。近年来，市财政积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每年都安排资金

归垫暂付款，暂付款余额从 2012年初的 262.28亿元减至目前的

64.49亿元。除国债转贷资金 0.86亿元（根据省的要求由省、市

财政分年度归垫）、水利建设项目 0.6亿元（根据省的要求由省

财政安排资金归垫）、正按程序追收的财政周转金 0.06亿元外，

其余一般公共预算暂付款 62.97亿元全部予以归垫，主要包括：

2010年垫付的广纸搬迁资金 22亿元、2010年垫付的城投集团

和水投集团项目资本金 29.3亿元、2009年垫付的机场集团联邦

快递亚太转运中心项目 3亿元等。

2. 补助从化等七区 23亿元。鉴于从化、增城、番禺、花都

等四区债务压力重，暂付资金规模大，收支矛盾突出，给予补

助各 5亿元。鉴于越秀区的市、区共享收入留成比例和财政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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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口的人均财力在全市各区中属于最低水平，财政保障困难，

给予补助 1亿元。鉴于荔湾区承担了恩宁路改造、西关泮塘改

造项目，海珠区承担了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公园、海珠湿地三期

项目，给予上述两区补助各 1亿元。鉴于今年 6月第一次预算

调整已给予白云区补助 1亿元，本次预算调整不再安排补助资

金。

3. 保障房建设 3.7亿元。本次省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保障性住房资金 3.7亿元安排用于市本级保障性住房项目“萝岗

中心城区（一期）项目”。

4. 第一批地方政府置换债券（一般债券）登记费和发行费

0.09亿元。今年省财政下达我市本级第一批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一般债券）90.34亿元，并规定需上缴省财政登记费和发行费

0.09亿元。

5. 流溪河（白云段）治理工程一期项目资金 0.5亿元。该

项目为省重点督办的广佛跨界水环境治理项目之一，计划新建

污水管道 18.05公里，总投资 2.14亿元，2015年计划投资 0.8

亿元。今年预算已安排 0.3亿元，现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再安排

0.5亿元。

6. 补助各区城中村安全隐患整治资金 0.83亿元。为推进我

市城中村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对上年度的包干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检查验收考核后，今年市财政拟给予各区补助资金 1.53亿元，

其中在年初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安排 0.7亿元，其余 0.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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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追加安排。

二、政府性基金

（一）资金来源

政府性基金共有新增财力 64.33亿元，构成如下：

1. 污水处理费收入 3.33亿元。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规定，从 2015年 8月 1

日起，污水处理费由原市净水公司收取的经营性收入调整为由

市水务局征收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专款专用。

预计 2015年 8-12月污水处理费收入 3.33亿元。

2. 专项债券资金 61亿元。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第二批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的通知》（粤财预〔2015〕327

号），省下达我市置换存量债务专项债券额度 99亿元，其中市

本级 61亿元。

（二）项目安排建议

1. 污水处理相关支出 3.33亿元，其中：征收手续费等 0.07

亿元；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

151号）规定，按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约定向提供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服务的市净水公司支付 3.26亿元，用于我市污水处理设施

的日常运营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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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际轨道交通项目资本金 19.8亿元。根据 2015年 5月

19日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2015年我省国铁干线和珠三角城

际轨道交通项目投资计划及各方出资安排的通知》（粤发改交

通函〔2015〕2040号）和 2015年 7月 17日省府办公厅《关于

2015年第二批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腾出资金用于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的签报意见》（签报〔2015〕0250号）要求，置换

腾出的资金要优先用于交通项目市级资本金出资，涉及我市城

际轨道交通项目需出资 19.8亿元，其中：穗莞深城际轨道 14.9

亿元、广清城际轨道 1.5亿元、佛莞城际轨道 3.4亿元。

3. 地铁 22.41亿元。2015年我市地铁 11条线路同时开工，

资金需求约为 406.2亿元（不含国铁、城际轨道），年初预算已

安排 50亿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已追加安排 73亿元，本次再安

排 22.41亿元。

4. 提前归还市土地开发中心 2016年到期本金 2.59亿元。

该中心 2016年须归还土地储备贷款本金 54亿元，本次安排置

换债券资金 2.59亿元用于提前还贷，以降低财务成本。

5. 大小马站书院街项目 6.2亿元。该项目用地的征地拆迁

费约 8.2亿元，其中：办公用房货币补偿 0.7亿元，商业用房补

偿及安置 0.4亿元，住宅补偿及安置 7.1亿元。此前已拨付越秀

区 2亿元，其中 1.7亿元用于购置安置房，0.3亿元用于项目前

期工作经费。现根据项目进度再安排 6.2亿元。

6. 广州博物馆和科学馆征地拆迁费 10亿元。广州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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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博物馆和科学馆征地拆迁费约 42亿元，此前已安排 10

亿元，主要用于美术馆地块征地拆迁，现根据项目进度再安排

10亿元，主要用于科学馆和博物馆地块征地拆迁。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